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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行為罰與漏稅罰 
一、行為罰 
1.意義：係對不依稅法規定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之處罰。 

行為罰並不以行為人有逃漏稅為處罰要件。 

2.典型之行為罰： 

(1)稅捐稽徵法： 

第44條 (未給與、未取得、未保存憑證之處罰)。 

第45條 (未設置、未記載、未保存帳簿之處罰)。 

第46條 (拒絕調查、提示文件、備詢之處罰)。 

(2)營業稅法： 

第45條 (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之處罰)。 

第46條 (未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之處罰)。 

第47條 (不用、轉用統一發票之處罰)。 

第48條 (統一發票記載不實之處罰)。 

(3)所得稅法： 

第106條 (違反應行申報手續之處罰)。 

第107條 (違反提送帳簿、文據、收受繳款書之處罰)。 

第108條 (滯報、怠報之處分)。 

第111條 (未依法填報「免扣繳憑單」之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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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2條 (滯納之處分)。 

第114條 (違反扣繳義務之處罰)。 

3.舉例: 

(1)未給與、未取得、未保存憑證：處5 %罰鍰 

但，最高不得超過100萬元。    (稅捐稽徵法第44條) 

行為罰＝違章金額 × 5 % 

限額：行為罰 ≦ 100萬元 

(2)滯報金：未依限辦理結算申報，於接獲國稅局寄發之滯報

通知書之日起15日內補申報，按核定應納稅額

另徵10 %之滯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3萬元，最

低不得少於 1,500元。 

滯報金＝應納稅額 × 10 % 

限額：1,500 ≦ 滯報金 ≦ 30,000 

(3)怠報金：逾上述補報期限仍未申報，經國稅局依查得資料

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除補稅外，按核定應納稅

額另徵20 %怠報金，但最高不得超過9萬元，最

低不得少於4,500元。 

怠報金＝應納稅額 × 20 % 

限額：4,500 ≦ 怠報金 ≦ 90,000 

(所得稅法10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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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未依限(實)申報股東可扣抵稅額變動明細：7,500元 

例外規定： 

未依限申報，惟(a)應計入或應減除金額在3,000元以

下，致(b)期初期末餘額資料變動在3,000元以下，免予

處罰。 

注意:(a)+(b)同時存在始能免罰。 

未依限(實)申報，不符規定而於申報期限屆滿後15日內

自動補報，按應處罰鍰減輕1/2。 

(所得稅法114條之3第2項) 

(稅務違章減免處罰標準第8條) 

4.核課期間: 5年 

(稅捐稽徵法第2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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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漏稅罰 
1.意義：係對違反稅法之規定，按「漏稅」金額，依稅法規定

所為之處罰。 

漏稅罰以行為人有逃漏稅之事實為處罰要件。 

2.典型之漏稅罰： 

(1)營業稅法：第 51條 (短漏營業稅之處罰)。 

第 52條 (短漏開發票之處罰)。 

(2)所得稅法：第110條(短漏報營所稅之處罰)。 

第110條之2(短漏報未分配盈餘之處罰)。 

3.舉例: 

(1)已依限申報：2倍以下 

已辦理決算(或清算)申報，而對應申報課稅之所得額有漏

報(或短報)情事者，處以所漏稅額2倍以下罰鍰。 

(2)未依限申報：3倍以下 

未依規定辦理決算(或清算)申報，而經國稅局調查發現有

依所得稅法規定課稅之所得額者，除核定補徵應納稅額

外，應照補徵稅額處所漏稅額3倍以下罰鍰。 

(3)因受獎勵或營業虧損，致加計短漏之所得額後仍無應納稅

額者，應就短漏之所得額依17%計算之金額，分別依規定

倍數處罰，但，最高不得超過90,000元，最低不得少於

4,500元。                        (所得稅法110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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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漏報或短報銷貨額：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 

銷貨時未依法開立發票，且於申報當期銷售額時亦未列入

申報，除追繳營業稅外，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 

(營業稅法第51條第1 項第3款) 

(5)虛報進項稅額：按所漏稅額處5倍以下罰鍰。 

(營業稅法第51條第1 項第5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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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為罰與漏稅罰採「擇一從重」處罰 
1.營業人同時觸犯「行為罰」與「漏稅罰」，應依法定罰鍰額最

高之規定「擇一從重」處罰。 

亦即，僅能「擇一從重」處罰，而不是「行為罰」與「漏稅

罰」二者均同時處罰。 

2.財政部就「擇一從重」統一規定 

漏開發票因同時觸犯營業稅法第51條(漏稅罰)及稅捐稽徵法

第44條(行為罰)，財政部做成統一規定，在「擇一從重」處

罰的原則下，稅捐機關應先按漏開發票最高應處漏稅額 5 倍

的罰鍰(漏稅罰)，比較漏開發票總額加處 5 %罰鍰(行為罰)

的兩種不同計算標準後，再從中選出罰鍰較重者，對漏稅人

開罰。 

茲就財政部統一規定敘明如下： 

(1)先算「漏稅罰」 

依營業稅法第51條之規定按「法定最高罰鍰」計算罰鍰。 

注意：該條雖規定5倍以下罰鍰，但須依「最高5倍」計

算罰鍰。 

(2)次算「行為罰」 

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之規定計算處罰金額。 

行為罰＝違章金額×5 %、上限：100萬元 

(限額：行為罰 ≦ 100萬元) 

(3)比較二者罰鍰，採「擇一從重」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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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擇一從重」後，再依「稅務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

考表」之規定處罰。 

3.釋例：擇一從重 

(1)未給與、未取得及未保存憑證之處罰： 

a.稅捐稽徵法第44條與營業稅法第45條、第46條、第

51條，擇一從重處罰。 

b.稅捐稽徵法第44條與營業稅法第52條(漏開統一發票)

不能併罰。 

c.稅捐稽徵法第44條與所得稅法第110 條，擇一從重處

罰。 

(2)未依規定申請營業登記： 

營業稅法第 45 條與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1款，擇

一從重處罰。 

(3)未依規定申請變更登記： 

營業稅法第 46 條與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7款，擇

一從重處罰。 

(4)逾規定期限 30 日未申報銷售額或統一發票明細表，亦未

按應納稅額繳納營業稅： 

營業稅法第51條第1 項第2款與營業稅法第49條(怠報

金)擇一從重處罰。 

(5)短報或漏報銷售額： 

營業稅法第51條與稅捐稽徵法第44條，擇一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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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漏進漏銷之違章案件，漏銷部分同時違反稅捐稽徵

法第44條及營業稅法第51條第1 項第3款規定，

故應擇一從重處罰。 

惟漏進部分，因與漏銷係屬二事，故，漏進部分並

無併漏開發票擇一從重處罰之適用，仍應依稅捐稽

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 

(6)虛報進項稅額： 

營業稅法第 51 條第 1 項第 5款與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

擇一從重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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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免罰與減罰 
公司倘不慎涉及違章，裁罰機關係依財政部頒布之「稅務違

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以下簡稱：減免處罰標準)與「稅務

違章案件裁罰金額或倍數參考表」(以下簡稱：違章裁罰表)，

對違章案件依法處罰。 

本書「稅務違章」所採之處罰金額或倍數，係依據 財政部頒

布之減免處罰標準與違章裁罰表，函號如下： 

項          目 函        號 

減免處罰標準 100/11/03第10004535200號 

違章裁罰表-所得稅部分 101/03/08第10000019450號 

違章裁罰表-營業稅部分 100/11/03第10004535201號 

注意： 

減免處罰標準與違章裁罰表倘經財政部更新頒布，請依新頒

布之裁罰金額或倍數自行計算之，併此週知。 

 

一、裁罰對象 
公司應以法人為裁罰對象，裁罰時公司名稱或負責人已變更

者，以變更後之公司或負責人為受處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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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免罰情況 
1.免罰通則：自動補報補繳免罰   (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 

凡屬未經檢舉或未經調查案件，納稅義務人自動補報並補繳

所漏稅款者，下列之處罰一律免除；其涉及刑事責任者，並

得免除其刑： 

(1)稅捐稽徵法第41條∼第45條之處罰(行為罰)。 

(2)各稅法所定逃漏稅之處罰(漏稅罰)。 

注意： 

a.全部漏稅罰均免罰，但行為罰僅限於稅捐稽徵法第41條∼

第45條之處罰。 

亦即，漏稅罰「全部」免罰，但行為罰「部分」免罰。 

b.加計利息 

自動補繳之稅款，應自該項稅款原繳納期限截止之次日

起，至補繳之日止，就補繳之應納稅款，依原應繳納稅款

期間屆滿之日之 1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

徵收。 

加計利息＝(本稅＋滯納金＋滯、怠報金)×利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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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各稅違章免罰： 

適用對象 免罰條件 違反法條 

全部稅務違章案件 每案應處罰鍰300元

以下者，免罰。 

各稅法 

未給與、未取得、未

保存憑證之案件 

每案 2,000 元以下,

免罰。 

稅捐稽徵法

第44條 

短漏營業稅之案件 每期2,000元以下，

免罰。 

營業稅法第

51條 

漏報(短報)所得之

案件。 

漏稅 10,000 元以下

免罰，(普通申報) 

漏稅 20,000 元以下

免罰，(會計師簽證)

所得稅法第

110條 

說明： 

(1)每案300元以下：免罰        (減免處罰標準第23條) 

適用對象：「全部」稅務違章案件。 

稅務違章案件應處罰鍰金額在新台幣300元以下者，免予

處罰。 

(2)每案2,000元以下：免罰       (減免處罰標準第2條) 

適用對象：未給與、未取得、未保存憑證之案件。 

違反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每案」應處罰鍰在新台幣

2,000元以下，免予處罰。 

(3)每期2,000元以下：免罰      (減免處罰標準第15條) 

適用對象：短漏營業稅案件。 

違反營業稅第51條規定，「每期」所漏稅額新台幣2,000

元以下，免予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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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漏稅10,000元以下(普通申報案件)：免罰 

漏稅20,000元以下(會計師簽證或藍色申報)：免罰 

(減免處罰標準第3條) 

適用對象：違反「所得稅法第110條」案件。 

違反所得稅法第11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應處罰鍰案件

所漏稅額新台幣 10,000 元以下，但委託會計師簽證案件

所漏稅額新台幣20,000元以下者，免予處罰。 

三、減罰情況(減輕罰鍰) 
稽徵機關於違章案件調查結案前，為減少訟爭，對「承認違

章」並「同意繳清稅款」之公司，會給予「減輕處罰」之機

會，條件如下： 

1.時間：國稅局「裁罰處分核定前」。 

2.條件： 

(1)書面承認違章事實(或於談話筆錄中承認)。 

(2)同意書：同意繳清「本稅」及「罰鍰」。 

四、不適用免罰與減罰情況 
1.一年內有相同違章事實3次以上者。 

2.故意違反稅法規定者。 

3.以詐術或其他不正當方法逃漏稅捐者。 

(減免處罰標準第24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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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違章行為類型 
一、未給與、未取得、未保存憑證之處罰 

(一)法條規定：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處 5 %罰鍰，但最高不得超

過100萬元。 

(二)免罰情況： 

1.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          （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 

未經檢舉或未經調查案件，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 

注意：須加計利息。 

2.每案2,000元以下：              (減免處罰標準第2條) 

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4 條規定，「每案」應處罰鍰 2,000 元以

下者，免予處罰。 

亦即：處罰金額 ≦ 2,000元者，免罰。 

3.有進貨事實且實際銷貨之公司已補稅處罰： 

(稅捐稽徵法第44條但書) 

公司取得非實際交易對象所開立之發票，經查明確有進貨事

實及該發票確由實際銷貨之公司所交付，且實際銷貨之公司

已依法補稅處罰者，免予處「行為罰」，說明如下： 

(1)免罰條件 

a.確有進貨事實 

證明文件：訂貨單、送貨單或驗收單、付款單據(銀行

匯款單、支票等資金支付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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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發票確由實際銷貨之公司所交付。 

c.實際銷貨之公司已依法補稅處罰。 

亦即，實際銷貨之公司原「跳開發票」，已補銷項稅5%

並依法處罰。 

(2)免罰原因 

取得發票之公司確有進貨事實，發票是由實際銷貨之公司

所交付，取得發票之公司無法知悉該進項發票有問題(不

是故意或配合違章)，且「跳開發票」之實際賣方已補5%

銷項稅並處行為罰，取得發票之公司屬「不知」且無漏稅，

故免再處「行為法」與「漏稅罰」。 

(3)釋例： 

甲公司向乙公司進貨100萬元，乙公司要求其上游丙公司

直接開立100萬元發票給甲公司 。 

(註：乙公司跳開發票) 

甲公司取得丙公司(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如甲公司確有

進貨事實及該丙公司發票確由實際銷貨之乙公司所交

付，且實際銷貨之乙公司已依法補稅5%並處罰，則甲公

司免予處罰。 

(三)違章罰鍰： 

違章情形 處罰金額 

未依規定給予他人憑證。 

例：漏開發票 

5 % 

上限：100萬元 

未依規定取得憑證。 

例：取得不實進貨發票 

5 % 

上限：100萬元 

處罰金額＝違章金額 × 5 % ≦ 1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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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常見錯誤： 

1.公司購貨未取得發票或收據。 

2.逕以買受人之客戶名義開立統一發票。 

3.跳開發票。 

4.遺失已開發票存根聯且未依規報備。 

(五)案例： 

開立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 

王先生於××年6月10日因女兒歸寧宴請賓客，於○○餐廳

公司訂席16桌，每桌訂價8,500元，案經國稅局通知備查，

該餐廳公司書立說明書表示，係依王先生之指示，開立抬頭

為○○公司之三聯式統一發票，銷售額 129,524 元，稅額

6,476元，交付王先生，並提供發票存根聯供核。 

違章說明： 

1.違章情形：○○餐廳公司開立非實際交易對象發票，未依法

給與他人憑證，違反營業稅法第32條第1項之規

定。 

2.違章處罰：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5%行為罰計6,476

元(129,524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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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設置、未記載、未保存帳簿之處罰 
(一)法條規定：稅捐稽徵法第45條，處3,000元∼60,000元罰鍰。 

(二)免罰情況： 

自動補報並補繳稅款            （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 

未經檢舉或未經調查案件，自動補報並補繳所漏稅款者。 

 

(三)違章罰鍰： 

違章情形 處罰金額 

未依規定設置帳簿或未依規定記載。 5,000元 

超逾國稅局通知之期限，仍未設帳或記載。 10,000元 

未依規定保存帳簿。 30,000元 

未將帳簿留置於營業場所。 15,000元 

 

(四)常見錯誤： 

1.未設置股東可扣抵稅額帳戶。 

2.帳冊未依規定保存10年。 

 

(五)保存期限：10年  

注意：起算日係依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10年。 

 (商業會計法第3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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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拒絕調查、提示文件、備詢之處罰 
(一)法條規定：稅捐稽徵法第46條，處1,000元∼30,000元罰鍰。 

(二)免罰情況：無 

說明：本條行為罰不適用稅捐稽徵法第48條之1之規定。 

(三)違章罰鍰： 

違章情形 處罰金額 

拒絕調查或拒不提示課稅資料(第1次) 3,000元

同上                      (第2次) 9,000元

同上            (第3次及以後各次) 每次30,000元

無正當理由而拒不到達備詢  (第1次) 1,000元

同上                      (第2次) 2,000元

同上            (第3次及以後各次) 每次 3,000元

 

(四)常見錯誤： 

1.未依國稅局函令期限提示帳簿憑證(逾期未展延)。 

2.未依式填報課稅資料。 

例：建設公司課稅調查表、補習班各類調查表。 

3.使用未經核備之收銀機，而拒絕國稅局函令提供有關文件。 

4.拒絕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訪查課稅資料。 

例：醫院、診所不提供調查人員實地訪查之病患人數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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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案例: 

例一：未依限填報「預售屋銷售明細表」 

○○國稅局××年 3月 1 日發函甲建設公司，依據甲建設公

司「××年度使用執照建案清單」，填報「預售屋銷售明細

表」，並依限須於某日前回報，甲建設公司因故未依限回報。 

違章說明： 

1.違章情形：未按規定時間提示課稅資料，違反稅捐稽徵法第

46條之規定。 

2.違章處罰：3,000元(第1次)。 

 

例二：未依限填報「課稅調查表」 

○○國稅局為調查課稅資料，檢送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

等業之調查表，而○○業者既未申請延期，亦未依式在限期

內填報。 

違章說明： 

1.違章情形：未按規定時間提送課稅調查表，違反稅捐稽徵法

第46條之規定。 

2.違章處罰：3,000元(第1次)。 

 


